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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简介
2016 年 2 月 26 日，福建省莆田市

仙游县环保局、郊尾镇人民政府、仙游
县公安局郊尾派出所联合对欧庆武废
电池回收场进行执法检查。经查，该
回收场没有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
没有办理相关环保手续，擅自从事废
弃电池的收购及拆解处置。执法人员
现场查获已拆解的废弃铅酸蓄电池约
6 吨、废弃镉镍干电池约 30 吨。检查
发现该回收场未配备任何环保设施，
拆解蓄电池产生的酸性废液在场区地
面漫流，直接排到西侧厂界围墙边无
防渗的土沟。经采样监测，排放废水
pH 值 0.43，总铅浓度 5.64mg/L。仙游
县环保局当场对该企业废弃电池仓库
实施查封。

二、查处过程
（一）违法行为的认定
1.废弃铅酸蓄电池属《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中 900-044-49 类规定的危
险废物，企业拆散破碎废弃铅酸蓄电
池超过 3 吨，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处置
危险废物 3吨以上。

2.企业排放的酸性废液中含有重
金属铅，其浓度达 5.64mg/L，其行为构
成非法排放重金属超过国家污染物排
放标准（排放限值1.0mg/L）3倍以上。

3.企业拆解废弃电池外排强酸性
电解液 pH 值为 0.43，可认定属《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中“900-349-34*其他
废酸液”（因废物代码标注*，为此特
进行了检测）的危险废物。根据福建
省公、检、法、环保 4 个部门会议纪要

（闽环发〔2015〕5 号），“以规避监管为
目的，不经法定排放口或未建设规范
排放口，而是利用其他开放式或封闭、
半封闭的沟、渠非法排放污染物进入
外环境的，无论该沟、渠是否硬化、是
否利用隐蔽时段或隐蔽方式排污，均
属于私设暗管排放污染物。”本案中拆

解蓄电池产生的含重金属酸性废液未
经处理直接排入土沟，可认定为“私设
暗管排放”，且排放废液的土沟没有防
渗，可认定为通过渗坑排放。其行为
构成私设暗管和渗坑排放有毒物质。

4.综上所述，该企业非法处置危
险废物 3 吨以上、非法排放含重金属
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3
倍以上、私设和利用渗坑排放有毒物
质的违法行为，均符合“两高”关于办
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有关

“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涉嫌污染环
境罪。

5.企业没有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
质、没有办理相关环保手续，未配套任
何环保设施，非法收集处置废弃电池
危废，明显属主观故意。

（二）查处情况
该案件符合“两高”关于办理环境

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仙游县环保
局依法将案件移送仙游县公安局侦
办，并按照《环境保护部门实施查封、
扣押办法》的规定，依法对企业堆放废
弃电池仓库实施查封。仙游县郊尾镇
政府依法对该企业进行取缔关闭。

三、案件启示
此案件办理过程中，环保部门主

动作为、严格执法，属地政府积极配
合，公安部门及时介入，并联合开展现
场勘察，程序规范，证据确凿，认定准
确，有力地打击了环境污染犯罪行为，
对违法排污企业起到极大的震慑作
用。而在新环保法出台前，这类案件
的办理，环保部门、执法部门需耗费大
量的行政成本和时间督促企业整改到
位，无法起到实质性的警醒作用。新
环保法和“两高”司法解释赋予环保部
门查封扣押和刑事司法移送等手段，
不但惩处力度大，而且可操作性强，对
一些恶劣排污行为可通过强制手段，
在较短时间内查处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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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简介
广州市梅山热电厂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梅山电厂）位于南沙区黄阁镇
亭角村，主营热电生产项目，主要设备

为 240t/h、130t/h 燃煤锅炉各一台，分
别配套发电机组 60MW、25MW 各一
台，锅炉废气经低氮燃烧、SNCR 脱
硝、静电除尘和双碱湿法脱硫处理后

案例一

莆田市仙游县郊尾镇欧庆武非法收购处置

废弃电池涉嫌环境犯罪案件

案例二案例二

广州市梅山热电厂有限公司

超标排污按日连续处罚案

排放。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广州市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工
作方案的通知》（穗府办函〔2014〕61
号）要求，梅山电厂应于 2015 年底前
完成关停或者改燃清洁能源，但该电
厂 一 直 未 启 动 关 停 或 改 燃 清 洁 能
源 。 同 时 ，该 电 厂 排 放 的 烟 尘 在 执
行《火 电 厂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13223-2011）特 别 排 放 限 值 后 ，
由于未对烟尘治理设施进行全面升
级 改 造 ，烟 尘 一 直 不 能 稳 定 达 到 排
放标准。

2015 年 4 月 28 日，南沙区环保局
对梅山电厂现场检查，并委托中国广
州分析测试中心对其 240t/h 燃煤锅炉
废气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
燃煤锅炉废气排放口烟尘平均折算浓
度超标 1.25 倍。针对梅山电厂此次超
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5 月 28 日，南沙
区环保局向其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决定书》，责令立即停止违法排放污
染物行为；7 月 17 日，南沙区环境保护
局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处以 9 万
元罚款。

2015 年 6 月 23 日，南沙区环保局
对梅山电厂废气超标排放行为的改正
情况进行复查，并委托广州市机电工
业环境监测站对该电厂 240t/h 燃煤锅
炉外排废气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
显示，该燃煤锅炉废气排放口烟尘平
均折算浓度仍然超标。对于复查超标
排放行为，7 月 23 日，南沙区环境保护
局再次向该电厂送达了《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

2015 年 7 月 28 日，南沙区环保局
对梅山电厂进行第 2 次复查，委托中
国广州分析测 试 中 心 对 240t/h 燃 煤
锅炉外排废气进行采样监测。监测
结 果 显 示 ，该 燃 煤 锅 炉 废 气 排 放 口
烟 尘 平 均 换 算 浓 度 仍 超标排放。南
沙区环保局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第 3 次
向该电厂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

2015 年 8 月 12 日，南沙区环保局
向梅山电厂送达《按日连续处罚听证
告知书》，计罚期间为 2015 年 5 月 29
日 至 6 月 23 日 止 ，计 罚 日 数 共 计 26
日，每日处罚金额为 9 万元，按日连续
处罚金额共计 234 万元。8 月 13 日，
梅山电厂向南沙区环保局提出听证申
请。9 月 7 日，南沙区环保局依法组织
听证，于 10 月 13 日作出按日连续处罚
决定，维持上述处罚金额。梅山电厂
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向市环保局提起
了行政复议。

2015 年 11 月 19 日 ，南 沙 区 环 保
局向该电厂送达第二份《按日连续处
罚听证告知书》，计罚期间为 2015 年 6
月 24 日至 2015 年 7 月 28 日止，计罚日
数共计 35 日，每日处罚金额为 9 万元，
按日连续处罚金额共计 315 万元。该
电厂已再次申请听证。

2015 年 8 月 18 日，南沙区环保局
对梅山电厂进行第 3 次复查，委托中

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对 240t/h 燃煤锅
炉外排废气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
显示外排废气未超标。该电厂废气超
标排放行为终止，本次按日连续处罚
结束。

二、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
本案主要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和《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等
法律规章的规定。

三、案件启示
（一）准确把握按日连续处罚计罚

日数的计算问题
本案涉及两次按日连续处罚，对

计罚日数的计算需要对有关规定的准
确把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
连续处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按日
连续处罚的计罚日数为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决定书送达排污者之日的次日
起，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复查发现违
法排放污染物行为之日止。再次复查
仍拒不改正的，计罚日数累计执行。”
即正确的计罚时间是：从第 1 次送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的次日起
至第 1 次复查之日止为第 1 次计罚日
数；第 2 次计罚日数应该是从第 1 次复
查 之 日 的 次 日 起 至 第 2 次 复 查 之 日
止，以此类推。

在按日计罚周期内被责令停产整
治的时间，按照环境保护部《关于按日
连续处罚计罚日数问题的复函》（环函

〔2015〕232 号）规定，计罚日数是一个
连续的起止时间，排污者在计罚周期
内存在停产停业或达标排放的日数，
均不能从计罚日数中扣除。梅山电厂
在 第 1 次 连 续 处 罚 听 证 时 提 出 扣 除
2015 年 6 月 7 日 14：50 至 2015 年 6 月
10 日 2：50 共 4 天期间的申辩意见未
被采纳。

（二）按日计罚的复查工作与处罚
工作同时进行

由 于 处 罚 工 作 程 序 时 间 较 长 ，
而 按 日 计 罚 的 复 查 滚 动 周 期 较 短 ，
因此按日计罚的复查工作无需等待
初 次 处 罚 工 作 完 成 才 进 行 ，而 是 两
者同时进行。排污者提起复议或诉
讼 的 ，不 影 响 环 境 保 护 部 门 复 查 工
作开展。

（三）要有经营案件的意识
执法人员在发现企业存在违法

排 污 行 为 时 ，要 设 想 到 可 能 出 现 的
处 理 措 施 和 后 果 ，规 范 执 法 程 序 。
对可能影响案件办理的监测报告出
具 时 间 过 长 和 不 规 范 等 问 题 ，如 本
案 中 ，第 1、2 次 现 场 监 测 到 收 到 监
测报告时间均将近 1 个月，第 3 次近
半个月时间，延后了复查时间，并直
接影响到第 2 次、第 3 次按日连续计
罚 日 数 的 计 算 ，执 法 部 门 应 与 监 测
单 位 加 强 沟 通 ，在 委 托 时 说 明 需 要
尽快取得监测报告。在监测机构出
具 报 告 后 监 察 人 员 应 尽 快 取 阅 ，查
看 是 否 存 在 缺 漏 信 息 ，为 以 后 可 能
出现的诉讼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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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嵊新污水处理厂巧用活性炭
出水接近Ⅳ类，每吨处理费不到两元

◆本报通讯员徐晶锦
记者晏利扬

“从污水处理厂出来的水，清得像溪流
水。”近两年，只要到过浙江省绍兴市嵊新
首创污水处理厂的人，无不眼前一亮。

在引进深度处理工艺后，嵊新首创
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从一级 B 提高至一
级 A，并接近地表水Ⅳ类水标准。

在 2015 年（第九届）环境技术产业论
坛上，嵊新首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
目被列为“面向效果时代的环境技术解
决方案”的首个典型案例，向业界推出。

提标改造，多方考察获良方

浙江绍兴的嵊州市，是全球最大的
领 带 之 乡 和 丝 针 织 服 装 重 要 的 生 产 基
地，仅领带服装年产值就达 164.24亿元。

嵊新首创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 15 万
吨废水，嵊州工业园区 23 家印染企业、11
家造纸企业和 14 家其他企业的工业废水
都要在此处理。

而根据浙江省、绍兴市两级政府的
要求，2014 年底前，嵊新污水处理厂一期
工程一级 A 标准提标改造必须完成。

前前后后，一共有几十家污水处理
企业和科研院所到嵊新首创污水处理厂
来尝试。为了尽最大努力确保工艺的可
靠性和可操作性，绍兴水务部门还多次
赴各地学习考察。

经过多方考察对比、专家论证，嵊新
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大胆采用
粉末活性炭工艺，工程规模仍为 15 万吨/
日。提标改造工程采用 BOT 方式，由湖
北君集水处理有限公司全额投资建设。
历时 6 个月，2014 年 12 月 31 日，提标改造
后的污水处理厂实现通水。

自通水以来，提标工艺运行良好，出
水效果满足了工程设计要求，出水 COD
低于 50mg/L，色度从 30 倍甚至更高降低

到 15 倍，其他主要指标也均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一级 A 的水质什么样？据技术人员
介绍，从指标上来说，COD 下降 16.7%，
主要悬浮物下降一半以上，氨氮、总磷下
降 30%以上。

万次实验，30分钟流出清澈水

记者了解到，嵊新污水处理厂一期
提标改造项目在国内首次采用活性炭工
艺大规模地深度处理污水。

“很多工业企业像塑料、石油行业，
有不少化学成分在里面，生化方法都不
足以净化，后来就想到活性炭。”湖北君
集水处理有限公司工程师许榕说。

据了解，粉末活性炭处理污水不是
新技术，但要大规模应用，首先必须降低
污水中的悬浮物，还要解决过水量小的
问题。

为了掌握粉末活性炭的吸附效率、
过水流速、炭层的最佳设计高度，湖北君
集水处理有限公司经过 11796 次过滤之
后，终于获得了理想数据。而这项实验
目前仍然在继续，以期得到最佳数据。

有了理想的粉末活性炭过滤数据，
在通行的过滤罐的基础上，公司设计了
一种适应粉末活性炭的全新的连续式粉
末活性炭过滤罐，可以不间断地长时间
工 作 ，一 个 过 滤 罐 24 小 时 过 滤 1 万 吨
污水。

湖北君集水处理有限公司技术总工
程师刘鲁建介绍，在污水通过粉末活性
炭过滤之前，首先在污水中投放某些物
质助滤，通过板框，去掉污水中的悬浮
物，也就是污泥。

在嵊新污水处理厂，1 万吨污水大约
产生 3 吨污泥，仅为其他污水处理工艺的
1/10。

“从污水流入，加助滤剂，一级过滤，
加粉末活性炭，二级过滤，全过程不到 30

分钟，流出来的水清澈透明，部分指标达
到或超过地表Ⅲ类水标准。”刘鲁建说。

降低成本，每吨处理费不到两元

粉 末 活 性 炭 治 理 污 水 技 术 具 有 高
效、彻底等优点。但粉末活性炭价格昂
贵，优质椰壳炭近万元一吨，二手粉末活
性炭也要五六千元一吨。

“目前，全国每年活性炭产量仅 60 万
吨，我们厂（嵊州君集）一年需要1万吨活性
炭，一个污水处理厂用去全国 1/60的活性
炭不现实，所以肯定得回用。”许榕说。

为了将使用过的粉末活性炭再生，
重新使用甚至反复使用，君集的专家团
队们查遍国内外文献，从实验室到大规
模的生产运用，前后花费几千万元。

2008 年，在经过 6 次设备迭代后，公
司终于找到粉末活性炭的再生方法。嵊
州市君集污水深度处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小祥介绍说，之后为了降低活化成本，
工程师又设计了一种全新的一体化活性
炭再生炉，能耗降低了 40%，产量提高了
1倍。

“我们的活化率是 105%，活性炭在污
水中吸附的有机物在活化过程中也变成
了活性炭。”汪小祥说，活化后活性炭的
吸附效果比新炭的效果好，因为炭的孔
径彻底被打开。

据介绍，用这项技术处理工业废水，
每吨成本不到两元钱。

嵊新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项目
突显了良好的社会与环境效益。截至今
年 4 月 30 日，污水处理厂平均进水 COD
为 69.49mg/L，平 均 出 水 COD 为
33.51mg/L，累计 COD 削减量为 2401.018
吨；平均进水氨氮为 2.94mg/L，平均出水
氨 氮 为 1.06mg/L，累 计 氨 氮 削 减 量 为
125.456 吨；平均进水总磷为 0.332mg/L，
平均出水总磷为 0.146mg/L，累计总磷削
减量为 12.412吨。

本报记者邢飞龙北京报道 第七
届“低碳发展·绿色生活”公益展系
列活动开幕式暨 2016“中国低碳榜
样”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

今年活动提出“拥抱低碳+”的
主题，围绕这一主题，来自各部委的
领导以及专家学者在开幕式现场也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如果到公益展上去看一看，就
能看到中国应对环境保护所发生的
变化。我们国家正在探索着一条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从这个展览上可以看到这种变
化，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希
望和未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
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 副 主 任 解 振 华 在 活 动 开 幕 式
上说。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副 主 任 崔 玉 英 表
示 ，中 宣 部 和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将 一 如 既 往 地 支 持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事 宜 。 同 时 ，她 指 出 ，希 望 全 社 会
行 动 起 来 ，积 极 参 与到生态文明建
设中来。

开幕式现场还揭晓了“2016 中
国 低 碳 榜 样 ”。 中 国 石 油 、中 国 石
化、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一汽—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威能（中国）供
热制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碧桂园
集团、常州市友晟电子有限公司、小
狗电器（北京）有限公司等 8 家企业
获此殊荣。

第七届“低碳发展·绿色生活”公益展开幕

2016中国低碳榜样揭晓

本报记者方芳北京报道 环境保
护部直属机关第十二届“环发中心·
环保杯”乒乓球团体对抗赛日前在
京 举 行 。 中 国 环 境 报 社 队 卫 冕 成
功，取得本次比赛冠军。

环 境 保 护 部 在 京 直 属 机 关 的

14 支 球 队 100 余 名 队 员 参 加 了 本
次 比 赛 。 经 过 小 组 赛 、淘 汰 赛 、决
赛 三 轮 激 烈 角 逐 ，中 国 环 境 报 社
队 获 得 冠 军 ，中 国 环 境 监 测 总 站
队 获 得 亚 军 ，环 境 保 护 部 机 关 队
与 中 日 友 好 环 境 保 护 中 心 、环 境

与 经 济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联 队 并 列 第
三名。

本次比赛由环境保护部直属机
关工会、环境保护部直属机关乒乓
球协会主办，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
心承办。

环境保护部直属机关乒乓球团体对抗赛举行

为保护安徽省黄
山 市 新 安 江 生 态 环
境，当地积极组织打
捞队加强河道清理，
日均打捞清运水草 1
吨多重，使河道生态
环境得到改善。

吴孙民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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